
            参展申请表 
 
 
 
 
 

2025 年 9 月 3 – 5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法兰克福展览（深圳）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彩田路东方新天地广场 C 座 609 室 邮编：518029 

电话：+86 755 8299 4989  传真：+86 755 8299 2015 

联络人：储曼竹 / 石巍   直线电话：(852) 2230 9272 / 9216 传真：(852) 2598 8771 

(提交申请前，建议先参阅参展条款第一至十一项) 

1. 参展公司信息（用于开具展位发票，以及会刊录入，详情参阅条款第九项） 

 
公司名称（英文） ： 

 
公司名称（中文） ： 

 
联系人 ：先生 / 小姐 职务 ： 

 
地址 ：   

 
省 / 市 / 邮编 ：   国家 ： 

 
电话 ：   传真 ： 

 邮箱 ：   网址 ： 

 公司社交媒体平台供我们追踪加入： Facebook：  Twitter ： 

  Instagram： LinkedIn ： 
 

2. 公司信息推广（如以下适用，请选择） 

□ 母公司 / 海外总部 

□ 联系公司（展会相关事务联系，邮寄展会信息如与以上公司不同时填写） 

第二部分公司信息将刊登在参观指南和电子会刊，并保持第三至第八部分的信息相同。如第三至第八部分的信息不同，请提交另一份申请表。 

 公司名字（英文） ： 

 公司名字（中文） ： 

 联系人 ：先生 / 小姐   职务 ： 

 地址 ：   

 省 / 市 / 邮编 ：   国家 ： 

 电话 ：   传真 ： 

 邮箱 ：   网址 ： 
 

3. 公司性质（请选择，可多选） 

 □ 3.1 制造商 □ 3.2 贸易批发商 □ 3.3 独家代理 / 销售代表 

 □ 3.4 行业媒体和发行商 □ 3.5 其他，请注明___________________  

    

    

 

 

 

 

    

    

  
 
   

4. 展品类别（请注明百分比累计总和为 100%） 

 4.1 设备及配件 % 4.5 复合材料（薄膜和平布、预浸料） % 4.9 紡織化學品和染料（添加劑） % 

 4.2 梭织、针织、编织 % 4.6 粘合（粘合剂、层压和涂层材料） % 4.10 科研部门及咨询机构 % 

 4.3 非织造布（过滤） % 4.7 纤维和纱线（人造纤维、单丝） % 4.11 协会，贸易刊物 % 

 4.4 涂层织物（防水油布、人造皮革） % 4.8 功能性服装面料 % 4.12 其他，请注明 % 

5. 我们的产品应用于如下终端行业（请注明百分比累计总和为 100%） 

 5.1 农业用纺织品 % 5.5 家用装饰制品 % 5.9 环保工业用纺织品 % 

 5.2 建筑用纺织品 % 5.6 工业用纺织品 % 5.10 包装用纺织品 % 

 5.3 工业用衣物及鞋类 % 5.7 医疗卫生用纺织品 % 5.11 安全及防护纺织品 % 

 5.4 土木工程用纺织品 % 5.8 交通运输用纺织品 % 5.12 运动休闲用纺织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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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产品介绍 

（最多 50 个字，用于电子会刊录入，详情参阅条款第九项） 

  
产品介绍（英文及中文，如适用）：                                                                                                   

  

  

   * 请将公司 / 品牌商标和产品图片发送给我司（图片分辨率不低于 150dpi） 

7. 参观指南，电子会刊和摊位楣板 

   您是否同意将以上公司信息作为贵司在参观指南，电子会刊和展位楣板上的内容？ 

   (若不做选择将默认为同意) 

□ 同意    □ 不同意，请另提供表格填写 

 

8. 展位选项 

  

8.1 展位配套组合  标准展位包含：  

 - 标准展位（最小 9 平方米）  - 完整展位搭建 - 保安 / 清洁服务 

 展位面积：___________平方米  - 地毯 - 宣传和市场信息支持 

 参展费用：3,385 人民币 / 平方米  - 3 个射灯及 1 个插座 - 列入电子会刊 

   - 1 个带锁问询台 - 买家邀请函（电子版） 

   - 1 桌及 3 椅  

   - 2米层板 

   - 含公司名字和展位号的楣板 

    

 8.2 光地（最小 36 平方米）  光地展位包含：  

 展位面积：___________平方米  - 展位地面空间 - 列入电子会刊 

 参展费用：2,970 人民币 / 平方米  - 保安服务 - 买家邀请函（电子版） 

   - 宣传和市场信息支持 * 不含电力 

  
付款：上述费用包含增值税，报名同时交付 50%保证金。尾款款项截止日期为 2025 年 6 月 3 日，详情参阅报名表第四页第五项。 
 

9. 确认信（由公司法人签字并盖公司公章回传） 

 

 
- 我们（包括我司全体人员、雇员以及其他和公司相关的第三方机构）已收悉并了解本报名表第四页中 Regulation for Protection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during the Exhibitions。我们也承诺遵守所有条款，并确认本确认函的签署具有约束力。 

 
- 我们特此保证： 
1. 所有的展品都符合知识产权或法律认证，包括其外观、设计、包装、商标和广告材料等，不侵犯其他产品的知识产权。如有需要，我们会准备相关产品的知

识产权证书或者相关法律认证文件以供查证。 
2. 我们也会严格遵守展会规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章和国际条约等，不会侵犯其他展商和其产品的权利，包括复制、使用、生产、提取或修改商标、设计、

包装或其他展商和其展品的发明，以及任何损害其他展商的知识产权和其产品的拥有权的违法行为。 
3. 在此参展之前，我们和我们的展品没有涉及任何侵权纠纷或者被任何第三方机构或相关法律约束所抵制。  
4. 未经授权，我们不会作摄影或摄像等的侵权行为。 
5. 若违反上述保证，因此产生的一切责任全部由我们承担。若给主办方造成损失的，我们应赔偿主办方的全部损失。 

未回传此确认信将被视为展商拒绝对此作出承诺，由此引起的任何纠纷和责任将由展商自行承担。 

 

 

姓名 ： 职务 ： 

 
我们承诺接受本报名表第三页和以下网址中展会详细条款：https://www.hk.messefrankfurt.com/hongkong/en/general-terms-and-conditions.html 

 

 
签字 ： 日期 ： 

 

 

 公司公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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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展条款 
 

1. 主办单位            

法兰克福展览（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湾仔港湾道 26 号华润大厦 35 楼                

 

 

2. 展会地点 

中国 上海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龙阳路 2345 號  

 

3. 展览会日期 

2025 年 9 月 3 至 5 日             

              

4. 参展申请和确认       

申请参展需向主办单位提供填写完整及已签

字盖章的申请表。主办单位收到全部参展费

后将以《确认函》书面传真或直接邮件方式

确认申请成功。 

 

5. 付款条款                     

参展的公司必须将 50%展位费用随同参展申

请表签字盖章后交至主办单位。请在 2025 年

6 月 3 日之前支付剩余的 50%展位费。如发

生任何银行费用，将由参展申请人承担。  

              

请将展位费汇入以下账号：                    

帐户名:                               
法兰克福展览（深圳）有限公司 

 

开户行: 

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皇岗支行 

 

帐号: 

755919692810201 
 

银行代码: 
CMBCCNBS 
 

 

 

 

 

 

 

 

 

6. 取消参展                           

如果参展申请人因何种原因要撤回申请，而他

的参展申请已被主办单位接受后或在被主办单

位否决前提出撤回，已支付的展位费用将不被

退还。 

 

如果参展申请公司于开展第一天前三个月内通

知主办单位退出展览，申请公司仍必须支付主

办单位参展全费。 

 

如果已参展申请的公司通知主办单位将不参加

该展览会，而主办单位能够把该申请公司的展

位转卖给其他展商，而在主办单位没有任何财

务损失的情况下，那么除去该申请公司其他额

外的费用如广告手续费用等，仍必须支付主办

单位 7,300 人民币的手续费。 

                               

7. 一般参展条款                          

有关详细的通用条款和细则，请访问网页

https://www.hk.messefrankfurt.com/hongko

ng/zh-cn/general-terms-and-conditions.html

，如需打印本，请向主办方索取。 

 

8. 展台分配                           

展台分配由主办单位以产品类型或其它标准

分配。展位一经分配及已通知展商，将不能

更改。  

 

其它参展商（共同参展商）须通过其主要参

展商安排参展。 

 

9. 电子会刊内容 

如果主办单位没有收到参展商《展会会刊资料

表格》的邮件回复，展会电子会刊及参观指南

中的信息将会以申请表中的内容为准。 

 

 

 

 

 

 

 

10 数字信息采集消息                 

媒体组合内的参展商的公司数据（包括但不限

于公司名称、地址、电话号码、传真号码、电

子邮箱地址、产品介绍等）应发布于与展会网

站相关的法兰克福展览公司全年行业网站的市

场目录中。前提：该展会的参展商公司数据已

编入行业网站。 

 

11. 知识产权及版权     

参展商保证其展品、包装及相关公开材料不存

在任何侵犯或违反第三方权益的情况，包括但

不限于著作权、商标权、版权、设计、名称，

以及已注册或尚未注册的专利权，因此产生的

一切责任全部由参展商承担。 

 

 

12. 如有任何问题，敬请查询：      

法兰克福展览（深圳）有限公司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彩田路东方新天地广场 

C 座 609 室                                

电话：+86 755 8299 4989    

传真：+86 755 8299 2015      

电邮：

carol.chu@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 

ben.shi@hongkong.messefrankfurt.com 

联络人：储曼竹 / 石巍 

直线电话：(852) 2230 9272 / 9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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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产权承诺函 
 

展览会现场知识产权保护规则 
 
- 本规则根据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版权局、国家知识产权局 2006 年第 1号令《展会知识产权保护办法》（自二○○六年三月一日起实施）制定，旨在加强本展

览会期间对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的保护。 

- 主办单位尊重并依法维护展览会期间的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参展方应当增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幷承诺其参展展品不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 主办单位本着保护知识产权、促进展览会良好健康发展的原则，于展会期间在展会现场设立知识产权投诉受理机构（以下简称“投诉受理机构”），提供知识产权法

律咨询、依照有关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法规及本展览会知识产权投诉受理规则协调处理展览会期间发生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 

- 投诉受理机构应严格按照本规则的相关规定处理在展览会期间发生在展馆现场的知识产权侵权投诉。 

 

投诉受理： 

 
投诉人必须是知识产权权利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利害关系人包括知识产权的授权或许可使用人或知识产权的合法继承人。对于专利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独占实施许可合

同的被许可人可以单独提出投诉；排他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经专利权人同意，可以单独提出投诉；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普通实施许可合同的被许可人不能单独提出投诉。 

 

参展方在展览会期间若发现其他参展方展出的产品侵犯其专利、商标、著作权的，应尽快以书面形式向展览会现场投诉受理机构提出投诉，且不得自行与涉嫌侵权方沟通。 

 

投诉人在向展览会现场投诉受理机构提出投诉的同时应按要求填写一份《投诉书》并提供以下资料一式二份及承担相应的责任： 

1. 合法有效的知识产权权属证明：涉及专利的，应当提交专利证书、专利公告文本、专利权人的身份证明、专利法律状态证明；涉及商标的，应当提交商标注册证明档，

并由投诉人签章确认，商标权利人身份证明；涉及著作权的，应当提交著作权权利证明、著作权人身份证明；相关专利权利证明材料，包括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的发

明、实用新型专利说明书或外观设计专利图片或者照片；专利法律状况检索报告或专利登记簿副本等； 

2. 涉嫌侵权的展品名称、被投诉展商名称及展位号等基本资讯； 

3. 投诉人的企业营业执照副本(加盖投诉人企业公章)，如投诉人与知识产权享有人不为同一人，需另提交知识产权实施许可合同副本(加盖投诉人企业公章)； 

4. 涉嫌侵权的理由和证据； 

5. 委托代理人投诉的，应提交授权委托书原件； 

6. 投诉受理机构所可能要求的其他资料； 

 

投诉人为外国人、外国公司或者外国其他组织的，提交的有效证件需经该国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驻该国大使馆或领事馆认证，委托代理人的，其授权委托书也应经上述公证

认证；投诉人来自香港或澳门地区的，提交的有效证件需经当地公证律师或公证机关公证并经中国法律服务（香港）有限公司或中国法律服务（澳门）有限公司加盖转递章，

委托代理人的，其授权委托书也应经上述公证并经加盖转递章；投诉人来自台湾地区的，提交的有效证件需经当地公证机关公证并经内地公证协会核证，委托代理人的，其授

权委托书也应经上述公证并经内地公证协会核证。 

 

投诉人须保证所提供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对因提供虚假投诉资料或其他投诉不实给投诉人带来损失的，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有下列情形之一，投诉受理机构对侵权投诉将不予受理： 

 

1. 投诉人提供的资料不符合投诉受理机构要求，经通知补充有关资料后仍未予补充的； 

2. 投诉人或者请求人已经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或商标权诉讼的； 

3. 专利权正处于无效宣告请求程式之中的； 

4. 专利权存在权属纠纷，正处于人民法院的审理程式或者管理专利工作的部门的调解程式之中的； 

5. 专利权已经终止，专利权人正在办理权利恢复的； 

6. 商标权已经无效或者被撤销的； 

7. 投诉人与知识产权权利人不为同一人，且不能提交相关知识产权授权或实施许可文件的； 

8. 投诉人已在往届展览会期间就相同的展品侵犯同一知识产权提出侵权投诉的； 

9. 投诉受理机构认定的其他情形。 

 

- 知识产权投诉受理机构在收到符合要求的投诉资料后，会及时通知被投诉人，幷要求其在半日内进行答复。被投诉人认为不侵权的，应提供相应的证据证明，否则应

立即撤下被投诉的展品，并在展览会期间不再展示。如被投诉人在展览会期间就已撤下展品向投诉受理机构提出不侵权的有效证据，投诉受理机构可允许其恢复展出。 

- 被投诉人在答复期内不提供相应的证据材料或者提供的材料不能证明其不侵权的，又不主动撤下涉嫌侵权产品的，投诉受理机构有权要求被投诉人暂停涉嫌侵犯知识

产权的产品在展会期间展出、销毁或停止发放介绍侵权展品的宣传资料、更换介绍侵权项目的展板。如果被投诉人拒不执行投诉受理机构的上述要求，投诉受理机构

可将有关投诉资料和相关资讯移交相关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处理。 

- 投诉受理机构认为有必要时，可以允许并配合投诉人在展览会期间对涉嫌侵权的展品进行拍照、摄像等方式取证，被投诉方应当予以配合。 

- 展览会主办单位可协助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对涉嫌侵犯知识产权的展品采取抽样取证或登记保存措施，被投诉人应予接受。 

- 为维持展会秩序，在投诉受理机构作出处理后至当届展会结束前，投诉人不得自行在展会现场对被投诉人采取进一步的行动。 

- 投诉人在展览会结束之后，应当就有争议的知识产权侵权纠纷通过法院或者行政机关途径解决，否则，投诉人在下次展览会期间就相同的展品侵犯同一知识产权再次

提出侵权投诉的，投诉受理机构有权不予受理。 

- 对于擅自与被投诉人进行交涉，在展会现场引起纠纷而影响展会秩序的参展方、非参展方人员，主办单位有权禁止其进入或令其退出展馆。 

- 对于拒不执行展会现场投诉受理机构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理，继续在展览会上展出侵权产品，或未经投诉受理机构允许，又再次展出已撤下的涉嫌侵权展品

的，主办单位有权取消该被投诉人本届展览会以及之后举办的展览会的参展资格。 

- 对于多次在展览会上展出侵权产品，且影响展览会声誉的，展览会组委会有权取消该参展商本届展览会以及之后举办的展览会的参展资格。 

- 展会知识产权侵权投诉受理机构在展会期间将协调和配合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的工作。 

- 展览会的主办单位以及投诉受理机构对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投诉处理的结果不作任何保证，也不就任何处理结果对任何相关方承担任何责任。 

- 如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投诉或处理对任何投诉人、被投诉人或其他参展方、非参展方造成任何损失或损害，遭受损失或损害方应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直接责任方的法律责

任，展览会的主办单位以及投诉受理机构对该等损失或损害不承担任何责任。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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